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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申請/檢舉調查表 

案件 

類型 
□疑似性侵害事件 □疑似性騷擾事件 □疑似性霸凌事件 □其他屬性平法事件 

申
請
人
或
檢
舉
人
資
料 

申請 

方式 
電話 口頭 書面 E-mail 其他________ 

申請 

身分 

被害人提出申請 

法定代理人提出申請：代理人姓名：_____________；與被害人之關係：_________ 

           聯絡方式：_________________ 

檢舉人提出檢舉；檢舉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與被害人之關係：_________ 

         聯絡方式：_________________ 

被害人

資料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  歲）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 
 

性別 □男 □女 E-mail  聯絡電話  

身份 
學生 教員 職員 工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級或單位  

聯絡 

地址 
 

疑
似
行
為
人
資
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  歲）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 
 

性別 □男 □女 E-mail  聯絡電話  

身份 
學生 教員 職員 工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級或單位  

聯絡 

地址 
 

與被害

人關係 

一、不認識：特徵（體型、膚色、口音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認識：同學關係 親屬關係：_________ 師生關係 上司部屬關係 

   朋友關係（普通朋友 親密朋友） 同事關係 其他________ 

事件內容 

（發生時間、地點、過程等…） 

相關資料或 

證據 

（請條列附件，並檢附之；無者免填） 

希望的處理

方式 

（對處理的期待、要求與協助，如：協調、協同就醫、法律扶助、心理復建…） 

申請人/委任代理人/檢舉人簽名或蓋章： 

送件日期：＿＿年＿＿月＿＿日 

備
註 

1. 委任代理人須檢附委任書。 

2. 在處理程序中，當事人、學校/原處分機關或其他關係人，就本事件或其相牽連之事項，提出民事訴

訟、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者，應即通知學校/原處分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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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申請人免填）───────────────── 

109.11.30 

本表之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進行蒐集，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及特定目的，僅

提供於處理校園性平事件所需，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以及相關規定保存。 
本告知聲明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之規定，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進行法定告知義務。 

 

 

 

收件單位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收件核章 

 

 

 

 

 

 

 

收 件 人：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本申訴表填妥完成後，相關程序與法條說明： 

依據性平教育法第 29條：學校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

人是否受理。 

依據性平教育法第 30條：規定學校接獲申請或檢舉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日

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

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 

依據性平教育法第 31條：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

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

及行為人。 


